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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技术需求书

一、设备名称及数量：口腔综合治疗台（配置二），1台。

二、交货期：国产产品签订合同后30日内到货，进口产品签订合同后60日内到货。

三、技术要求：

（一）设备用途：用于口腔检查、诊断和治疗。

（二）技术规格：

1、工作条件：

1.1、电源：AC220V，50Hz；

1.2、空气压力范围：0.5-0.8 MPa，地箱中配有空气过滤器、气压调节阀；

1.3、水压力范围：0.2-0.4 MPa，地箱中配有水过滤器、水压调节阀。

2、结构：

2.1、器械台通过器械臂与侧箱相连；

2.2、器械台尾线采用下挂式；

2.3、内置式整体式地箱，无外漏管线，与医院现有设施兼容；

▲2.4、配备脚踏控制开关，控制手机供水，控制高速手机、电动马达和超声波

洁牙机，具有可控制椅位的运动和控制自定义椅位功能。可通过脚踏快速切换登

录用户；

▲2.5、具有全自动管路冲洗消毒系统；

▲2.6、具有湿式中央负压抽吸系统配套装置，侧箱中有负压管路电磁阀装置，

可通过强、弱吸选位开关控制电磁阀装置；

2.7、配备液晶显示器及支架，显示器尺寸≥21 英寸。

3、器械台治疗单元：

▲3.1、配有多功能液晶面板，可控制牙椅运动、手机转换速度、电动马达正/

反转动、洁牙机振动频率、手机光纤喷雾、痰盂和水杯的出水及时间设定、遥控

手术灯功能；

3.2、治疗侧器械挂架数≥5个，大托盘≥350x300mm；

3.3、配备高速光纤手机尾线、光纤快装接头；

3.4、配备低速光纤马达手机尾线、低速无碳刷光纤马达，转速范围 100-40000 rpm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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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低速弯机头；

3.5、配备光固化机；

3.6、配备超声洁牙机，含超声工作手柄及龈上、龈下工作尖；

3.7、配备三用枪：枪头枪柄可拆卸进行高温高压灭菌；

3.8、具有手机管线冲洗消毒功能；

3.9、治疗单元内置有防回吸装置和手机尾线油污收集器。

4、患者椅：

▲4.1、升降采用电动驱动方式；

4.2、患者椅为皮垫，采用可消毒的医用面料；

4.3、宽大头枕，宽度≥12cm，高度≥18cm；

4.4、采用双侧扶手，活动扶手可向上旋转；

4.5、基座配有脚控吸唾开关，紧急情况可停止吸唾；

4.6、承重≥180Kg。

5、护士助手侧：

5.1、痰盂一体成型，可拆卸，可旋转移动；

5.2、侧箱内有固体废物收集器；

5.3、口杯注水与痰盂冲洗时间可定时；

5.4、口杯水出水恒温，内置电加热装置；

5.5、助手位手术椅采用四记忆椅位触控面板，可控制手术灯开启、口杯注水及

痰盂冲水；

5.6、吸唾系统有外置式过滤网装置，可快速拆卸清洗；

5.7、强吸：配有可拆卸、高温高压蒸气灭菌的强吸管；

5.8、弱吸：可拆卸，可高温高压蒸气灭菌；

5.9、三用枪：枪头枪柄可拆卸进行高温高压灭菌；

6、手术灯：

6.1、采用 LED 手术灯；

6.2、亮度范围 8000-40000LUX 分级可调，色温≥4000-6000K；

6.3、采用手控，感应及自动控制式开关操作；

6.4、无频闪激光调节模式，用于教学摄像，配合激光机治疗使用，可屏蔽掉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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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激光的光波波长；

6.5、手术灯手柄可拆卸消毒。

7、配置要求：

7.1、治疗台主机：1台；

7.2、液晶显示器及支架：1套；

7.3、LED 手术灯：1台；

7.4、光固化机：1个；

7.5、超声洁牙机：1套；

7.6、三用枪：2支；

7.7、强吸：1支；

7.8、弱吸：1支；

7.9、高速光纤手机尾线：2条（含光纤快装接头 2个）；

7.10、低速光纤马达手机尾线：1条；

7.11、低速无碳刷光纤马达：1套；

7.12、低速光纤弯机头：2支；

7.13、脚踏开关：1个；

7.14、护士座椅：2把；

7.15、管路专用清洗液：2L。

四、相关服务要求：

1、设备到达采购人现场，中标人须在采购人技术人员在场情况下共同进行现场

验货。开箱 5个工作日内，保证安排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用户现场完成安装、

调试仪器。安装要求：根据采购人现有安装条件具体设计。

2、设备安装后，应按国际标准和厂家标准进行质量验收。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

供验收标准、验收手册和验收工具，并承担相关费用。

3、运输、安装、调试及计量检定的费用包括在投标总价内。

4、免费中英文维修手册、操作手册各 1套。

5、中标人负责对采购人技术人员、操作人员免费进行仪器的基本操作和日常维

护的现场培训。必要的培训资料由中标人提供。

6、投标文件中应对培训的内容、培训对象、培训时间做出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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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质保期：整机质保 3年，包含易损易耗配件的维修及更换，起始日从设备安

装验收合格日开始计算。每年巡检不少于 2次，提供巡检记录。

8、维护响应时间：接到报修通知后 2小时内应答，24 小时内到场。

9、终身免费提供设备最新信息及应用资料，软件终身免费升级。

10、零备件供给：质保期后，中标人提供终身服务。中标人须提供在中国境内的

备件库，保证 5年以上的配件供应。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一套标准配件包，并

列出清单及单价。

11、维修部门：投标人或制造商在国内应设立维修机构。

12、维修工程师：有专职的维修工程师并提供人数及联系方式。

五、提供产品技术支持证明材料要求

标示▲号设备性能技术参数需提供技术支持证明材料（即：彩页或原厂数

据(Datasheet) 或第三方检测报告），否则视为负偏离。技术应答与技术支持

证明材料不一致的，以技术支持证明材料为准。投标文件应明确“▲”号设备

性能技术参数对应的技术支持证明材料所在位置（至少明确页码）。针对招标

技术参数数值等相关要求，投标技术应答与原厂出具的技术支持证明材料应当

明确投标设备具体技术指标数值，不得仅复制招标文件要求（举例说明，如：

招标要求“管电流：≥16mA”，技术应答与原厂出具的技术支持证明材料应当

明确具体管电流数值），否则评标委员会有权不予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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